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赣经购诉字【2024】3号 

一、项目编号：GZFJ2024-KF-C001
二、项目名称：以水灭火设备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宁波阿勒扣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后莫家巷50号4－80室
被投诉人：赣州丰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中创国际2号楼1519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赣州丰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以水灭火设备项目（项目编号：GZFJ2024-KF-C00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4年5月10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5月13日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
投诉人称：“赣州煌鼎贸易有限公司在该项目响应中存在响应情况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属于虚假应标，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经政府采购网平台公示信息显示，中标供应商赣州煌鼎贸易有限公司所投货物制造商为江西金邦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本次采购项目中所提供的核心产品消防水泵型号均为虚构编造，通过国家企业信用公示查询平台，发现江西金邦实业有限公司并没有任何生产消防水泵及相关消防产品的生产制造许可范围。江西金邦实业有限公司没有生产资格不具备开出生产合格证的资质，如该公司开具消防水泵产品合格证就属于违法行为。

被投诉人称：

成交供应商出具了所投产品制造商江西金邦实业有限公司的声明函，称消防水泵为其生产，型号也非虚构编造，并且声明该具备生产消防水泵的能力和资格，生产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快发展自愿性产品认证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2019年开始对十三类消防产品不再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开展自愿性产品认证，其中就包含消防水泵在内的消防给水设备产品。结合《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国令第684号）第三条规定“从事无需许可的经营活动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以及《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中第二项“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企业超经营范围开展非许可类经营活动的，市场监管部门不予处罚”的相关规定，通过超出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判断江西金邦实业有限公司不具备消防水泵及相关消防产品的生产资质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4年6月5日　　

 
 
